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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67          股票简称：红星发展          编号：临 2008—014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股权并拟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拟以评估价格收购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红

星物流”）51%的股权，收购价款合计为14,355,465.50元，无其他负担，产权权属清

晰明确；上述收购行为完成后，红星物流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拟与红星物流

其他股东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向红星物流共计增资6,000万元，其中，公司增资3,060

万元，增资完成后，红星物流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7,000万元。 

●  公司拟以评估价格收购红星物流51%股权并拟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 

●  完成上述收购红星物流51%股权并对其增资后，公司将依托红星物流所拥有的稀

缺海岸线资源，把握青岛开发区的港口资源优势以及青岛石化工业区发展带来的强

劲的液体化工物流服务需求，促进公司新利润增长点的形成。 

●  上述收购股权并增资行为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尚需到主管部门备案，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1、公司拟以评估价格收购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红蝶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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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红星物流41%的股权和东莞市华南油脂工业有限公司（下称“华南油脂”）持

有的红星物流10%的股权，收购价款合计为14,355,465.50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红星物流51%的股权，红星物流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该项拟收购股权并增资行

为构成关联交易，尚未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公司完成上述收购行为后，拟与红星物流其他股东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向红星物

流共计增资6,000万元，其中，公司增资3,060万元，增资完成后，红星物流的注册

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7,000万元。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收购红星物流股权并拟增

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不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收购股权并增资行为尚需到主管部门备案。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名称：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镇宁自治县丁旗镇，法定

代表人：朱积极，注册资本：150万元，成立日期：1998年12月30日，主营业务：生

产、生活服务，咨询服务，重晶石开采、销售，煤炭销售。 

红蝶实业最近三年内主要进行生产和生活的综合服务、矿产开采与销售业务。 

2、名称：东莞市华南油脂工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港麻涌

新沙工业园，法定代表人：苗秀清，注册资本：1050万元，成立日期：2003年11月

17日，主营业务：脂肪酸甲酯及其副产品生产、销售；仓储、运输代理；食用油生

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华南油脂最近三年在其营执照所规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业务。 

3、公司与红蝶实业为受同一控股股东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控制的

法人，公司收购红蝶实业持有的红星物流41%的股权交易以及后续的增资构成关联交

易。公司与华南油脂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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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星物流成立于2004年3月10日，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

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红蝶实业出资740万元，青岛红星化工集团工会委员

会（下称“红星工会”）出资160万元，华南油脂出资100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74%、

16%、10%。公司注册地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路东。经营范围：液体化学品、

油料的装卸、储存、转运；化工产品、塑料制品的销售。 

公司拟收购红蝶实业持有的红星物流41%的股权，拟收购华南油脂持有的红星物

流10%的股权，上述股权未设有担保、质押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无涉及诉

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它重大争议事项。 

上述收购红星物流股权交易中，红星物流原有股东放弃其优先购买权。 

2、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2008

年6月30日，红星物流资产总额为34,603,370.44元，负债总额为24,603,370.44元，

净资产为10,000,000.00元。红星物流目前处于建设阶段，尚未开展经营活动，尚

未产生收益。 

3、公司拟收购红星物流51%的股权，经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天和评估”）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08年6月30日，评估中对于设备采用成

本法进行评估，对于土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红星物流净资产的

帐面价值为10,000,000.00元，评估价值为28,147,971.56元，增值18,147,971.56

元，主要是由于土地使用权增值所致。该宗土地面积126619平方米，使用权评

估值48,556,269.00元，评估增值24,119,559.09元，增值主要原因是该区基准地价

上升，在国家严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环境下，周边地区土地使用权自然增值较大

所致。 

天和评估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4、公司拟收购红星物流51%股权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问题。 

四、交易意向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公司与红蝶实业、华南油脂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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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交易标的：红蝶实业持有的红星物流41%的股权，华南油脂持有的红星物流

10%的股权； 

② 交易金额：经评估后金额合计为14,355,465.50元； 

③ 支付方式：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④ 合同的生效条件：股权转让意向合同已生效，待公司控股股东向有关国资监

管部门提出备案申请，并取得备案证明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2、定价情况 

公司拟收购红星物流51%股权的定价依据为经评估后的红星物流的净资产价值，

并以此作为成交价格。 

五、涉及收购股权并增资的其他安排 

此次收购股权并增资行为不涉及红星物流的人员安置和债务重组问题，收购股

权交易完成后红星物流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与公司关联人发生同业竞争情况，

并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方面进行独立管理。 

此次收购股权并增资行为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六、收购股权并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海洋岸线及近岸海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国内沿海港口的逐步开

发和利用，岸线已成为日益稀缺和不可再生的空间资源。 

红星物流的主要项目是液体化工物流码头项目。项目位于山东半岛胶州湾南岸，

与青岛市隔海相望，港口自然条件优越，湾阔水深，不冻不淤，是中国少有的天然

良港，铁路运输通过胶济铁路、胶黄铁路与全国铁路大动脉相连，公路运输通过济

青、青银等高速公路与全国公路运输网连通，港口经济腹地广阔，是中国经济最具

活力的地区之一。液体化工码头项目是实现青岛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石化基地

和发展石化集群产业目标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项目所在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已形成了以现代港口、家电电子、机械制造、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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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为主要特色，集开发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和旅游度假区于一体的现

代化新城区框架，是中国开放区域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开发区石化工业区规划位于

新区北部一带，依托港口码头，发展石油化工和化纤工业，将形成北方最大的石油

化工基地，从而极大地带动上、下游众多产业链。 

本次股权收购、增资完成后，红星物流的码头项目建设即可启动，包括码头工

程和陆域库区工程两部分。码头项目近期年吞吐量为146万吨，将建设5000吨级（兼

靠1000吨级）和10000吨级装卸液体化工泊位各一个，以及与陆域连接的管线引桥等；

陆域库区工程将建设4座50000m
3
燃料浮顶油罐，4座10000m

3
成品油浮顶油罐，6座

3000m
3
化工品储罐，汽车装卸设施以及配套的消防设施、变电所、控制室和污水处

理系统等。 

红星物流码头投入运营后，年税后利润预计为2196万元。项目只需达到设计能

力55.24％，即年周转量为146万吨×55.24％＝80.65万吨，企业即可保本，具有较

强的抗风险能力，并有望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也可为公司在相关化工领域

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就拟收购

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并拟增资的交易事项所提供的项目方案、评

估报告和审计报告并基于红星物流实际情况，在向相关人员进行询问与核实后，发

表如下同意的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关于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是合法、合规的，议案资料充分，

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拟收购红星物流51%股权的定价依据来自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评估机构

的评估报告和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具备独立性，评估工作未

受任何人干扰并独立进行，资产评估范围与委托的资产范围一致，未重未漏。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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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面核实资产事实的结论具备合理性，评估方法选用恰当，体现了交易的公平性，

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收购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问题； 

3、此次收购股权并后续增资事宜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稳健经营策略，对公

司拓展新的业务,提高未来的盈利能力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以公司自有资金进行股权

收购和增资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独立董事：姜世光、田庆国、赵法森 

八、鉴于公司实际和此次收购股权并增资所需程序工作，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

人员具体办理上述事宜。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意向书》； 

4、红星物流2008年6月30日的财务报表； 

5、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6、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7、其他相关文件及资料。 

特此公告。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8年8月22日 


